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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書 

府授教秘字第 1130196080號 

 

申  訴  人：楊翠媚 

出生年月日：民國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 

身分證字號：○○○○○ 

服務單位及職稱：○○○○○ 

專任教師 

                通訊住址：○○○○○ 

代  理  人：林○○ 

                通訊地址：同上 

原措施學校：○○○○○ 

申訴人不服○○年 9 月 23 日○○人字第○○○○○號教師成績考核

通知書，本會依法決定如下： 

主   文 

申訴有理由，原措施學校應於 2個月內另為適法之措施。 

事   實 

一、 原措施學校依申訴人對甲生之校安通報事件○○○○○號疑似

校園霸凌事件調查報告（以下簡稱調查報告）建議事項，於○

○年 8月 28日召開○○學年度第 3次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（以

下簡稱考核會）會議，考核會決議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

師成績考核辦法（110年 7月 28日修正發布，以下簡稱考核辦

法）第 4 條第 1 項第 3 款考列申訴人年終成績考核，申訴人對

考核結果不服，遂向本會提起申訴。 

二、 申訴人之申訴意旨略以： 

（一）申訴人處理甲生嗆殺老師事件及後續輔導管教已經教師專業

審查會（以下簡稱專審會）決議不受理調查，故並無調查報

告所指管教不當及霸凌之情事存在。且原措施學校自始未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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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送達調查報告予申訴人，亦無告知申訴人對於調查報告之

救濟教示，故原措施學校不得依尚未確定之調查報告考列申

訴人之年終成績考核。另原措施學校給予申訴人之成績考核

通知書上亦無附記考核理由。 

（二）希望獲得之具體補救如下： 

撤銷○○年 9 月 23 日○○人字第○○○○○號教師成績考核

通知書，並另予適法之考核。 

三、原措施學校說明意旨略以： 

（一）原措施學校考核會依考核辦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3 款考列申訴

人年終成績考核，係以調查報告之建議事項，審議申訴人○

○學年度之整體表現，考核前亦函請申訴人列席陳述意見。

另核定予申訴人之成績考核通知書並未規定須附記理由，故

原措施學校給予申訴人之年終成績考核並無不妥之處。 

（二）申訴人主張調查報告及平時考核會議決結果未合法送達，此

係因原措施學校已函送臺中市政府教育局（以下簡稱教育

局）審議，惟教育局至今仍在審議中，故原措施學校無從通

知申訴人處理結果。 

（三）另專審會決議不予受理，並非申訴人所陳無管教不當之態

樣，而係申訴人之行為非屬教師法第 16 條第 1 項規定之教學

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之情形，非屬專審會受理之

範圍。 

理   由 

一、 本件相關法令如下： 

（一）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（以下簡稱評議準則）

第 30 條規定：「（第 1 項）申訴有理由者，申評會應為有理

由之評議決定；其有補救措施者，並應於評議書主文中載

明。（第 2 項）前項評議決定撤銷原措施、原申訴評議決

定，發回原措施之學校或主管機關另為措施，或發回原申評

會另為評議決定時，應指定相當期間命其為之。」 

（二） 考核辦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3 款第 5 目規定：「教師之年終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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績考核，應按其教學、輔導管教、服務、品德及處理行政等

情形，依下列規定辦理：三、在同一學年度內有下列情形之

一者，留支原薪（五）品德較差，情節尚非重大。」第 5 條

第 2 款規定：「教師在考核年度內，除本辦法另有規定外，

應依下列規定辦理。二、經獎懲抵銷後，尚有 1 次記 1 大過

者，不得考列前條第 1項第 2款以上。」第 9條規定：「（第

1 項）考核會由委員 9 人至 17 人組成，除掌理教務、學生事

務、輔導、人事業務之單位主管及教師會代表 1 人為當然委

員外，其餘由本校教師票選產生，並由委員互推 1 人為主

席，任期 1 年。但參加考核人數不滿 20 人之學校，得降低委

員人數，最低不得少於 5 人，其中當然委員至多 2 人，除教

師會代表外，其餘由校長指定之。(第2項)……。（第3項）

委員每滿 3 人應有 1 人為未兼行政職務教師；未兼行政職務

教師人數之計算，應排除教師會代表。（第 4 項）任一性別

委員應占委員總數 3 分之 1 以上。但該校任一性別教師人數

少於委員總數 3 分之 1 者，不在此限。……」第 10 條規定：

「（第 1 項）考核會會議時，應有全體委員 2 分之 1 以上出

席，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，始得決議。但審議教師年終成

績考核、另予成績考核及記大功、大過之平時考核時，應有

全體委員 3 分之 2 以上出席，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，始得

決議。（第 2 項）考核會為前項決議時，迴避之委員不計入

該項決議案之出席人數。」第 20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考核會於

審查受考核教師擬考列第 4 條第 1 項第 3 款或懲處事項時，

應以書面通知該教師陳述意見；通知書應記載陳述意見之目

的、時間、地點、得否委託他人到場及不到場所生之效

果。」 

（三）109 年 7 月 21 日修正發布校園霸凌防制準則（以下簡稱防制

準則）第 25 條規定：「……（第 2 項）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

組調查完成後，應將調查報告及處理建議，以書面向其所屬

學校提出報告。（第 3項）學校應於接獲前項調查報告後 2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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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內，自行或移送相關權責機關依相關法律、法規或學校章

則等規定處理，並將處理之結果，以書面載明事實及理由通

知申請人、檢舉人及行為人。」第 26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學校

將前條第 3 項處理結果，以書面通知申請人及行為人時，應

一併提供調查報告，並告知不服之申復方式及期限。」 

二、 本件原措施學校對於申訴人之年終成績考核決議違誤，茲說明

如下： 

（一）本件原措施學校考核會之組成依前開相關規定辦理。 

（二）原措施學校考核會議決申訴人○○學年度年終成績考核為考

核辦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3 款之主要原因事實係因調查報告之

結果，依防制準則之規定，原措施學校應於○○年 3 月 3 日

召開考核會後，將議決記 2 大過之處理結果及調查報告一併

以書面通知申訴人，然原措施學校事後並無以書面合法送達

申訴人，以致影響申訴人在○○年 8 月 28 日列席○○學年度

考核會第 3次會議陳述意見之權利保障。 

（三）另既教育局尚未核准原措施學校函報申訴人之調查報告及記

申訴人 2大過之處理結果，原措施學校依考核辦法第 4條第 1

項第 3 款第 5 目「品德較差，情節尚非重大」考列申訴人之

年終成績考核，考核會須具體討論調查報告所指之行為是否

構成前開條項款目之情形，但考核會並未就此為具體討論，

有○○學年度第 3 次考核會會議紀錄可稽，故考核會給予申

訴人之年終成績考核即有違誤，本會依法應予撤銷。 

（四）本件申訴評議之決定，本會僅就上開程序違失事項為指摘，

本件原措施是否適當，尚未為實體判斷。另申訴人及原措施

學校之其他主張及舉證，核與本件申訴之結果並不影響，爰

不逐一論述，併予指明。 

三、 據上論結，申訴人之申訴，爰依評議準則第 30 條第 1 項及第 2

項規定決定如主文。 

 

中 華 民 國 1 1 3 年 3 月 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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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 ○○○ 

 

如不服本評議書議決，得於本評議書送達次日起三十日內向「教育

部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」提起再申訴。 


